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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 運動產業科  

轄管委外場館委託營運招商作業     標準作業程序 

(一)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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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表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業務標準作業（SOP）說明表 

1.項目編號 產 4.1 

2.項目名稱 轄管委外場館委託營運招商作業 

3.承辦人員 轄管委外場館承辦人 

4.相關單位 法務局、財政局、主計處、教育局（大安及大同運動中心） 

5.辦理時間 於委託營運契約到期前，完成招商作業。 

6.辦理期程 （一）委託營運契約到期 20 個月前，開始辦理前置作業。 

（二）委託營運契約屆滿前，完成招商及簽約作業。 

7.注意事項 （一）甄審會委員名單，於開始評審前應予保密。但經甄審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商

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不在此限。前項名單，於評定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

（以下簡稱最優申請人）後，應予解密；其經評審未能評定最優申請人或申

請案件不續行辦理者，亦同。 

（二）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議約、簽約： 

1.未依公告及招商文件規定之條件提出申請。 

2.有詐欺、脅迫、賄賂、對重要評審項目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

致影響評審之情形。 

3.未依通知之期限辦理補正、完成議約程序。 

4.未按規定時間籌辦或完成簽約手續。 

5.議約完成至簽約期間以一個月為原則，並得展延一個月。但於簽約前應先

申請籌辦特許公司或完成融資契約及其他應籌辦事項者，該期間不予計

算。 

8.有關法令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9.辦理方式 （一）依序辦理促參預評估、可行性評估(含公聽會)、先期作業評估、訂定招商文 

      件及甄選。 

（二）訂定招商文件，招商文件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1.公告事項之詳細規範。 

2.投資計畫書主要內容及格式。 

3.申請案件之評定方式及評審時程。 

4.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 

5.協商項目及程序，但不允許協商者，不在此限。 

6.議約及簽約期限。 

7.投資契約草案。 

8.必要技術規範。 

（三）成立工作小組及甄審委員會： 

1.甄審會應辦之事項，於有前例或性質單純之案件，主辦機關得以書面徵得甄審會

全體委員同意代之，免於公告徵求民間參與前召開甄審會會議為之。 

2.甄審會應於公告徵求民間參與前成立，並於完成甄審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law-out.mof.gov.tw/lawcategorycontentlist.aspx%3Fid%3D0113%26categoryList%3D01%257C0113&rct=j&frm=1&q=&esrc=s&sa=U&ei=n_OcVdT4Foy_0gSByYKgDQ&ved=0CBMQFjAA&sig2=8zlSmnBmqiOIZcti9VuLvw&usg=AFQjCNE698WAlxfhhRvKydwmJ8cjQu23_Q


4 
 

散。 

3.甄審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七人，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4.外聘專家、學者，主辦機關應自主管機關建立之建議名單中遴選後，簽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未能自該名單覓得適當人選者，應敘明理由，另行遴

選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四）招商文件應簽報執行機關首長核定。 

（五）上網公告： 

      本局應依先期規劃結果，參酌民眾與民間投資人建議事項，據以辦理徵求民

間參與公告。前項公告，應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 

（六）議約： 

      甄審會評選出最優申請人之日起至完成議約止之期間不得超過等標期之 2

倍，且以 6 個月為限。 

（七）最優申請申請人應自接獲主辦機關通知之日起，按評定規定時間籌辦，並與

主辦機關完成投資契約之簽約手續，依法興建或營運。 

（八）如未於前項規定時間籌辦，並與主辦機關完成投資契約簽約手續者，主辦機

關得訂定期限，通知補正之。該申請人如於期限內無法補正者，主辦機關得

決定由合格之次優申請案件申請人遞補簽約或重新依規定公告接受申請。 

10.控制重點 1. 甄審會應於公告徵求民間參與前成立，甄審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七人，其

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2. 甄審會應於公告徵求民間參與前成立，並於完成甄審事宜且無待處理事

項後解散。 

3.應配合財政部最新公告之作業指引，可行性評估之預評估表、先期規劃相

關資料，應於本局網站公開至少 10 日。 

  


